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写范例 （中国語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背面也请确认 

 

 

请您在确认≪2024 年度定额减税补充补助金支付确认书≫的内容后，填写必要事

项，与本人身份证明材料等一同装入同信封中的回执信封内邮寄给我们。 

如果您没有在回执期限内提交，或因回执材料不完整但没有在市里指定日期内进行必

要的修改，将取消支付此补助，敬请注意（无法支付补助金）。 

 

 

 

① 补助金的汇款金额、账户信息等 

   我们将向印在上面的账户汇款。如果是空白栏或希望汇入不同与印在上面的 

   账户的情况，请您填写在背面并粘贴存折等复印件。 

 ※如果没有变化则无需在背面填写账户内容及复印存折等。 

 

② 确认栏 

・在其他市区町村没有接受过定额减税补充补助金（调整补助）的支付 

・请您确认您没有领取丰川市或其他市区町村对 2024 年度居民税不征税家庭等的 

  补助金，然后请在确认栏（□）上画“✔”。 

※只有将确认栏内的内容全部确认画“✔”，才属于此次补助金的支付对象，才 

  能取得补助金。 

 

③ 请您填写“姓名”、“ 确定确认栏内容完全相符的日期”、“日常方便联系的电 

   话号码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＜咨询＞ 丰川市补助金电话服务中心 

  电话号码   ０５３３―９５－０２２１ 

  工作时间   平日９：００～１７：００（节假日除外） 

填写范例 （正 面） 

② 

①  

③ 



 

 

 

 

④ 如果在正面①中是空白栏或希望汇入不同与印在上面的账户的情况，请您在 

   确认栏（□）上画“✔”并填写本人名义的账户信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⑤ 提交的材料 

 □ ≪2024 年度定额减税补充补助金支付确认书≫ 

  □ 本人(代理人) 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

□ 可确认您填写的账户材料的复印件（只针对填写了第④项内容的情况） 

□ 预扣税收票、纳税申报书、纳税通知书及特别征收税额通知书等的复印件 

 （只针对自己认为正面记录的各数值有明显差异的情况） 

 

⑥ 本人身份证明材料 

 请您粘贴上述⑤中可确认本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。 

※个人编号卡（有照片的面）、驾驶执照、在留卡（两面）等其中的任意 1 个 

 ※请您提交有效期内本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。 

※复印面内如果没有表示住址或住址有更改的情况，请您务必附上表示现住址 

  的那一面。 

 

⑦ 请您粘贴上述④中填写的汇款账户存折或银行卡等的复印件，以及本人身份证 

   明的材料。 

（背 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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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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